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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态文明建设是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工作之一,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是自然资源部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着力点。伴随着划定工作的完成,当前生态保护红线正式迈入了以管控为核心的

阶段。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在系统梳理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与管理流程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其

当前管控工作中存在的难以及时把控生态功能变化、管控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协调、核实整改效率

低等面临的主要难题,并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以期为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机制提供借鉴,助力生态

文明体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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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task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governing the country. Demarcating and strictly safeguarding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is a key focal point for the Ministry of Natural Resources to promot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e demarcation work,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has now 

officially entered a stage centered around control. Taking Hu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area, this paper,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control requirements and management processes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deeply analyzes the main challenges currently faced in its control work, such as immature control 

mechanisms, complex management processes, and the difficulties and inefficiencies in verification and 

rectification. Moreover, it puts forward targeted countermeasure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and contribut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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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国家领导人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生态文明建设,并将其置于全局工作的核心地位[1]。划定并严守

生态保护红线,是当前自然资源部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

着力点[2]。生态保护红线是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

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保护的区域[3]。目前,我国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成果已全面启用,生态保护红线正式迈入了以管控为

核心的崭新阶段[4,5]。然而,生态保护红线因其覆盖空间广泛、

土地利用结构复杂、涉及行业主管部门众多的特性,在管控工作

中面临着诸多严峻挑战。特别是管理边界界定模糊、管理流程

复杂、管控要求不够深入细致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生态保护红线

管控成效[6,7]。 

基于此,本文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在系统梳理相关政策文

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剖析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

存在的主要难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提升生态保护红

线管控成效,为进一步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机制提供有力支

撑,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1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要求及管理流程 

1.1管控要求 

自2019年生态保护红线管理职能从生态环境部划转至自然

资源部后,国家、有关部委与省级行业主管部门相继颁布一系列

文件,从多元视角、不同深度对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与评估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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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人为活动准入与管理等主要方面作出了规定。具体而言,

国家层面着重强调了生态保护红线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核

心地位,明确其划定的基本要求,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奠定了基

础。特别指出,针对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内、

外区域,要实施差异化的管控策略。自然资源部聚焦于生态保护

红线划定与管控的具体内容,在国家政策框架下,进一步丰富和

细化了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外允许的有限人

为活动类型,并对涉及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的有限人为活动提供

了审批工作指引。湖南省行业主管部门基于本省实际情况,将工

作重心放在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操作层面。一方面提出契合湖

南省情的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以外区域允许

有限人为活动准入目录,并明确了相应的认定流程,以此规范有

限人为活动的准入管理。另一方面,高度重视卫星监测在生态保

护红线管理中的应用,并建立起生态保护红线卫星监测变化图

斑核实整改工作机制。 

综上,就现行政策来看,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重点关注

有限人为活动管理,对有限人为活动认定、认定办理流程以及历

史遗留问题处理等均提出了明确且具体的要求。同时,在管控方

式上,湖南省已构建起一套生态保护红线卫星监测变化图斑核

实整改工作机制。 

1.2管理流程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过程,它涉及多个

环节的有序衔接及多个部门的协同合作。在湖南省当前的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体系中,占用生态保护红线用地审批与卫星监测

变化图斑核实整改,是最核心的两项工作。前者聚焦于生态保护

红线内人为活动的管控,从源头上把控人为活动对生态保护红

线的影响；后者则侧重于对生态保护红线内违法违规行为的监

管,及时发现并纠正各类侵占生态保护红线的违规行为。管理流

程如图1所示。 

具体而言,在生态保护红线用地审批流程方面,依据项目层

图1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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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不同,审批流程也有所区别。国家重大项目仅需要在办理农用

地转用、土地征收报批时,附省人民政府出具的不可避让论证意

见,以此保障国家重大战略实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

保护红线的影响。其他项目的管理重点,则在于生态保护红线内

允许的有限人为活动的认定。这一认定过程需要市县人民政府、

包括自然资源厅、生态环境厅、林业局在内的省级行业主管部

门、省级人民政府等多层级、多部门深度参与。在卫星监测生

态保护红线内变化图斑核实整改方面,由自然资源行业主管部

门主导,并采用“月度提醒-季度调度-年度算账”的常态化管理

模式,整个管理流程涉及自然资源厅多个处室及市、县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 

2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主要难题 

2.1难以及时把控生态功能变化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将

生态功能不降低、保护面积不减少、用地性质不改变作为生态

保护红线管控的目标。其中,生态功能不降低是核心目标,旨在

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生态调节与文化服务功能、生态敏感区和

脆弱区的生态维持功能以及关键物种、生态系统与种质资源保

护功能；保护面积不减少是基本要求,旨在发挥生态安全底线保

障作用；用地性质不改变是核心要求,旨在强化重要生态空间用

途管制,避免生态用地随意改变为非生态用途,从而维持对生态

保护红线主体对象的稳定保护[8-10]。上述三项目标同样是本轮

国土空间规划中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的基本原则,为保障政

策延续性,当前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同样需要遵循上述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覆盖范围极广,共计划

定生态保护红线约4.18万平方公里,约占湖南省行政辖区内国

土面积的19.77%,且覆盖范围几乎触及各个县市区。这导致湖南

省在本轮国土空间规划的规划期内,开发利用活动难免会涉及

生态保护红线。虽然当前有关生态保护红线管控的文件中,在有

限人为活动准入、有限人为活动管理、重大项目占用生态保护

红线用地审批、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临时用地管理、生态保护红

线调整程序等方面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也极大程度保证了生

态保护红线面积不减少、用地性质不改变。但这些规定仅面向

生态保护红线底线管控而制定,并未就如何保证生态功能不降

低这一管控目标做出管控指引。此外,尽管生态环境部在2022

年印发了《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环境监督办法(试行)》,要求对生

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带来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监督,但

后续却未出台相关的监督细则或监督要求。以上问题导致在湖

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中,行业主管部门能够实时把控生态保

护红线面积变化情况,但在及时掌握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变

化方面,依然面临一定的困难。 

2.2管控主体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协调 

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目标之一是结束过去国土空间的多头

调查、多头规划、多头管理的“九龙治水”的模式,通过“多规

合一”的方式,为今后的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实现

一张蓝图绘到底[11]。但就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而言,多头

管理的情况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具体来看,生态保护红线的

管理由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林草部门三个部门共同负

责,自然资源部门侧重土地用地的管理,包括合法合规的用地手

续办理、用地管理和违法用地行为查处；生态环境部门侧重对破

坏生态环境的行为监管,其前置条件是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

林草部门主要是对于破坏林草行为、违反相关自然保护地管理规

定的行为进行管理,其管理范围限定在自然保护地范围中。 

当前已有政策文件对自然资源部门、生态环境部门、林草

部门在生态保护红线管理权限上进行界定,分工合作的方式也

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生态保护红线的管控力度,但多头管理依

然存在的弊端同样不容忽视。一方面是部门间协作机制不健全

导致在生态保护红线的监管、执法等环节信息沟通不畅、行动

协调不足的问题,例如,某一区域的红线划定可能涉及多个生态

要素,需要跨部门的专业知识和数据支持,若缺乏有效的信息共

享平台,就可能造成决策延迟或决策失误,影响红线的科学性和

合理性。另一方面不同部门在生态保护理念、执法标准上的细

微差异,也可能在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中引发冲突和矛盾,进而影

响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比如,对于某些生态活动的合法性判

断,不同部门可能基于各自的理解和标准给出不同结论,这不仅

给被管理者带来困惑,也会损害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3市县核实整改效率低 

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内变化图斑采用国土调查云系统采集

矢量边界,并通过照片定位方位角。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依据变化图斑信息开展核实整改时,一方面难以在实地精确

定位生态保护红线边界,进而导致实际整改范围与下发矢量边

界不完全吻合,且后期核查难度极大,核实整改工作易反复,极

大影响了生态保护红线内变化图斑核实整改效率。另一方面,

对于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变化图斑类型中的可及时整改类,如

推土区,非永久性地类变更,违法设施占用,可恢复的生态退化

地类,要求参考《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 1055- 

2019)(以下简称《三调规程》)中地类认定标准恢复为原地类,

例如将乔木郁闭度≥0.2的林地(不包括森林沼泽)认定为乔木

林地；将生长竹类植物,郁闭度≥0.2的林地认定为竹林地。然

而,县(市、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参考《三调规程》认定标准进

行原地类恢复时,往往达到地类认定标准即可,忽视了生态环境

质量变化,这导致恢复后生态环境质量难以保障。此外,在复耕

复绿时,由于植物生长周期的影响,在进行地类认定时,短时间

内难以达到认定标准。因此在恢复期间需要基层工作人员及时

跟踪、高频观察,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效率极低,给基层工作人员

造成了极大负担。 

3 应对措施 

3.1完善生态环境评估体系并列入有限人为活动审批依据 

当前主要由自然资源厅或省林业局负责生态保护红线内涉

及新增建设用地的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审核,并在具体管理过程

中征求生态环境部门的意见。对此,在审核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

人为活动时,应建立一套涵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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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敏感性等多方面的评估体系,依据此评估体系来综合评估

人为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状况的影响,并将评估结果作

为允许有限人为活动审核的重要依据。此外,生态系统作为一个

整体,局部的变化有可能会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生态状况,因此

在评估有限人为活动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生态状况的影响时,评

价范围不能仅局限于新增建设用地的范围或项目范围,而应将

其扩充至整个与该生态系统相关的生态保护红线图斑。建立上

述生态保护红线生态状况评估体系的同时,也可同步建立生态

保护红线内生态功能定期监测制度,及时掌握生态功能的变化

趋势。生态功能定期监测制度也能更好地反馈有限人为活动对

生态功能的实际影响,进而为生态保护红线内有限人为活动的

调整与细化提供支撑。 

3.2以信息平台建设推动多层级多部门合作共享机制完善 

当前湖南省已经建立起“省-市-县”三级联通的国土空间

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以下简称“‘一张图’系统”),

该系统能够为破解生态保护红线管理中部门重复工作或管理空

白、完善部门间合作机制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与平台保障。对

此,建议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模块并纳入“一张图”系统进行

统一管理,并通过建立数据共享交换平台,采用数据接口对接、定

期数据导入等方式,实现自然资源部门、林业部门、生态环境部

门间数据的实时或定期更新汇聚。具体来看,在生态保护红线管

控模块下,一方面可以根据各部门在生态保护红线监管中的具

体职责对各业务板块进行标识与节点,并通过“一张图”的可视

化展示,使各部门对自身与其他部门职责一目了然,避免职责不

清引起的推诿现象。另一方面,可以借助“一张图”系统对生态

保护红线监管的各项业务流程进行优化与再造,利用系统设置

标准化流程节点,明确各个节点管控主体、工作内容与时间要求,

促使各环节在系统中有序流转。同时在系统中设置协同工作模

块以建立部门间协同工作机制,涉及多部门协作事项时,可通过

该模块发起任务、沟通协调,确保工作高效衔接。 

3.3加紧制定核实整改标准并加强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 

针对当前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内变化图斑核实整改工作中

存在的整改不到位、核实边界界定难等问题,为保障生态环境质

量、提高工作效率,建议优化地类认定标准,并借助新技术手段

提升保护精确性。充分考虑湖南省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条件、生

态功能定位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定具有区域针对性的认定

标准,标准选取指标易于理解、监测和量化。优化地类认定标准

与生态恢复策略方面,以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不降低、保护面

积不减少、用地性质不改变为根本目标,结合湖南省实际生态功

能需求,在《三调规程》认定标准的基础上,增加生态质量提升

导向的认定指标。例如,对于乔木林地的核实整改认定,除了考

虑郁闭度外,还可设定林地结构合理性指标,如树种组成、龄级、

龄组等,确保恢复后的林地具有更高的生态稳定性与生态服务

功能。提升保护精确性方面,除了加快推进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

标外,还可以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如传感器、摄像头等建设电子围

栏。电子围栏能够实时采集监测数据,及时发现潜在的风险和违

规行为,进而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控。 

4 结语 

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体系由政策、法律法规与技术手段互相

衔接配合共同构成,本文在系统梳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项法律、

管理办法、管控细则等的基础上,结合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

流程与实际管理经验,总结了湖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控中存在

的主要难题,并从建立生态环境变化评估体系、界定各部门管理

界限、简化管理流程、优化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模块、加强新技

术应用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完善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机

制、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管控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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